梅河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梅河口市推进食用菌产业及农（林、渔、雪）家乐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


梅政发〔2018〕9号 
  
梅河口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梅河口市推进食用菌产业及 
农（林、渔、雪）家乐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办局、直属企事业单位，驻梅有关单位： 
现将《梅河口市推进食用菌产业及农（林、渔、雪）家乐发展扶持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梅河口市人民政府 
2018年4月25日 
  
梅河口市推进食用菌产业及 
农（林、渔、雪）家乐发展扶持办法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调动农民、合作社、企业种植食用菌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全市食用菌产业发展，振兴农村产业，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对食用菌产业及农（林、渔、雪）家乐发展给予资金扶持，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思路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市政府设立1500万元扶持资金，计划2018—2020年分年度对发展食用菌产业经营主体、专业村、农（林、渔、雪）家乐给予扶持，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农民持续增收。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公开公正、先种（先评）后补的原则，充分体现财政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二）坚持群众自愿、政策引导、全面推动、持续发展的原则，充分调动经营主体发展食用菌产业和农（林、渔、雪）家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坚持因地制宜、产业集聚、整村推进、整乡推进的原则，培育壮大优势明显、效益突出、集群集聚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格局。 
三、扶持范围 
2018—2020年，分年度对全市范围内发展的食用菌产业种植基地（不包括棚室等基础设施）和食用菌产业专业村、专业乡（即“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以及农（林、渔、雪）家乐给予补助。 
四、扶持对象 
2018年从事食用菌种植的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规模发展食用菌产业专业村和专业乡内发展产业的农户、星级农（林、渔、雪）家乐经营农户。 
2019－2020年，对新发展的食用菌经营主体（包括专业村和专业乡）给予补助（即：2018年已享受补助政策的在2018发展数量的基础上，对新增菌袋（棒）给予补助；对2018年未享受补助政策的在2019－2020年新发展且达到扶持标准的经营主体给予补助）；对新评定的星级和晋升星级农（林、渔、雪）家乐经营农户给予补助。 
五、扶持标准 
按照食用菌菌袋（棒）种植规模和农（林、渔、雪）家乐星级评定等级进行补助，每个经营主体年度内最高扶持上限为30万元。具体扶持标准如下： 
（一）食用菌经营主体（分散经营）扶持标准。 
经营主体食用菌生产规模应达到3000棒（袋）以上。其中：香菇每棒补助0.5元，木耳每袋补助0.3元，平菇每袋补助0.3元，榆黄蘑等其他食用菌每袋补助0.3元。 
（二）食用菌产业专业村扶持标准。 
村内50%以上常住农户发展食用菌产业，每户最低发展3000袋，按村内实际种植规模进行补助。其中：香菇每棒补助0.55元，木耳每袋补助0.35元，平菇每袋补助0.35元，榆黄蘑等其他食用菌每袋补助0.35元。 
（三）食用菌产业专业乡扶持标准。 
乡镇内30%以上常住农户发展食用菌产业，每户最低发展3000袋，按乡（镇）内实际种植规模进行补助。其中：香菇每棒补助0.6元，木耳每袋补助0.4元，平菇每袋补助0.4元，榆黄蘑等其他食用菌每袋补助0.4元。 
（四）农（林、渔、雪）家乐扶持标准。 
当年新发展或新晋升的，被评定（晋升）为二星级的农（林、渔、雪）家乐补助2万元，三星级补助3万元，四星级补助4万元，五星级补助5万元。（由市农业局组织，在各乡镇推荐的基础上，按照相应星级标准给予星级认定，当年认定〈晋升〉当年享受扶持政策）。 
（五）补充说明。 
1. 食用菌经营主体和食用菌产业专业村、专业乡不享受重复补助（即享受专业村、专业乡补助的农户不再享受食用菌产业种植基地经营主体补助）。 
2.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发展食用菌产业补助资金比普通农户（经营主体）高0.05元/袋（棒）。 
3. 食用菌财政扶持资金中每袋（棒）扣除0.1元左右（每袋〈棒〉购买价格×8﹪×36﹪），由市财政局统一缴纳市财政承担的保险费用。 
4. 按照上述扶持标准，如当年全市补助资金总额超过500万元，从下一年度补助资金中调拨；如当年全市补助资金总额不足500万元，剩余资金滚动到下一年度；如第三年剩余补助资金不足100万元，则第三年取消补助政策；如第三年剩余补助资金高于100万元，但不足500万元，由市财政按实际补贴资金补充不足部分，兑现补助政策。 
六、补助程序 
（一）项目申报。食用菌产业种植规模和星级农（林、渔、雪）家乐经营主体由所在乡镇（街）进行统计，上报至市农业局。 
（二）现场核查。市农业局收到各乡镇（街）申报汇总后，会同市委农办、市财政局等相关单位对各乡镇（街）申报补助项目进行现场核查，并做好跟踪和指导服务。 
（三）综合评审。每年12月份，市农业局根据全市拟补助食用菌产业及农（林、渔、雪）家乐发展情况，会同市监察委、市委农办、市财政局、市审计局等部门对拟补助项目进行综合评审，根据评审结果、扶持标准和当年预算资金总体规模，确定补助资金，并将评审结果和拟补助资金公示无异议后报请市政府审批。 
（四）资金拨付。每年12月末前，市财政局将扶持资金拨付至市农业局，由市农业局按照审批后的补贴明细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给乡镇（街）或经营主体。 
七、组织领导 
成立市扶持食用菌产业及农（林、渔、雪）家乐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任组长，市委农办、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审计局、市监察委等部门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局，由市农业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食用菌产业扶持监督管理组、技术指导组和综合评审组。 
八、有关要求 
（一）各乡镇（街）、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增强做好财政扶持食用菌产业及农（林、渔、雪）家乐发展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确保政策宣传到户，调动农户发展食用菌产业的积极性。 
（二）市农业局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能，协调相关部门做好食用菌产业扶持资金的动态监管和技术指导等工作。 
（三）市财政局负责扶持资金的设立、拨付和监管等工作。 
（四）各乡镇（街）要认真做好本地食用菌产业的调查统计和组织申报工作，并对申报产业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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